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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 生 和 计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催告书
白秀凤 身份证号：152722197903303827，电话：15047362890：

本机关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依法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
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达卫医罚字【2016】0000406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
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作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
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
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 叁千元 元。 缴
款方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
局 账号：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达假日酒店南。逾期仍
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
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
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
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
权利。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话：15847318866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 3月20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6号

催告书
蔺继光 电话：131908464444：

本机关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依法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
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达卫医罚字【2016】0000277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
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作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
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
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 叁千元 元。缴
款方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
局 账号：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达假日酒店南。逾期仍
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
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
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
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
权利。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 话：15847318866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 3月 20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5号

催告书
祁守义中医诊所 ：

本机关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依法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
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达卫医罚字【2016】0002151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
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
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
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
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 伍千元 元。缴款
方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局
账号：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达假日酒店南。逾期仍未履
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
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
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
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
利。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话：15847318866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 3月20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4号

催告书
孙培锋 身份证号：15272219560620001X，电话：13789679249：

本机关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依法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
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达卫医罚字【2017】0000453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
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作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
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
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 叁千元元。 缴款
方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局
账号：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达假日酒店南。逾期仍未履
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
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
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
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
利。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 话：15847318866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3月 20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3号

催告书
张玉海 身份证号：152722196505057319，电话：13847761680：

本机关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依法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
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达卫医罚字【2016】0000291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
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作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
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
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叁千元元。缴款方
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局
账号：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大假日酒店南。逾期仍未履
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
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
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
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
利。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话：15847318866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 3月20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2号

催告书
赵平 身份证号：152824196811163919，电话：15849713030：

本机关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依法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
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达卫医罚字【2016】0000452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
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
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
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
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叁千元元。缴款
方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特旗非税收入管理局
账号：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达假日酒店南。逾期仍未履
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
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
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
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
利。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话：15847318866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3月 20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1号

张玉海 身份证号：152722196505057319，
电话：13847761680：

本机关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依法向
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：
达卫医罚字【2018】0002163 号），你（单位）
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
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
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

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缴纳罚款人民币 壹万
元整，没收违法所得肆佰贰拾元。缴款方
式：鄂尔多斯银行达旗支行（开户名：达拉
特 旗 非 税 收 入 管 理 局 账 号 ：
047719012000000602），地址：东大假日酒
店南。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
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

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达拉特旗
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提出陈述和申
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
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李冬梅 电 话：0477--3947118
地 址：达旗树林召镇平原大街与建设路交
汇处中蒙医院后楼

达拉特旗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2018年 10月 12日

达卫罚催告字【2018】0000007号催告书

声 明
达旗非税收入管理局：

因紫御花园 10 号楼 908 室住户闫
志清不慎将非税收一般缴款书票号为
9842436128 的票据丢失，闫志清本人已写
保证书交予我中心，由此收据发生的疑
议，达旗房产管理中心全部负责。

达旗房产管理中心
2018.3.8

声 明
达旗非税收入管理局：

因紫御花园 10 号楼 612 室住户马
威不 慎将非 税收一般 缴款 书票 号 为
9842437104 的票据丢失，马威本人已写保
证书交予我中心，由此收据发生的疑议，
达旗房产管理中心全部负责。

达旗房产管理中心
2018.3.26

●达拉特旗永洋商贸有限责任
公司不慎将《营业执照》正副本
丢失，注册号：150621000036805，
现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

